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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关于发布《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应用技术标准》

的 公 告

晋土建标字〔2023〕16号

山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现批准《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应用技术

标准》为团体标准，编号为 T/SXCAS016—2023，自 2023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现予公告。

山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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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据山西省土木建筑学会《关于同意三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

（晋土建标字〔2021〕11号）的要求，由山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

团有限公司、山西安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会同相关单位成立标准编

制组，编制组经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并在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 7 章和 2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

3.基本规定；4.材料；5.设计；6.施工；7.质量验收；附录 A 和附

录 B。

本标准由山西省土木建筑学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管理，由

山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

标准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至山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集团有限公司（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山右巷 10 号，邮政编码：

030001，邮箱 13593130957@163.com），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山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安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介休市建筑设计院

山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介休市城乡建设服务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桑颖慧 刘瑞瑞 谷 蓉 张弼伟

耿震岗 邓琴琴 李盖尔 高飞宇

王海伟 宋俊伟 梁 伟 吴鸿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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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国锋 史圣姣 郑佳莹 彭景荣

赵 琴 尹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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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在建筑地面辐射供暖系统中的

应用，做到技术先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节能环保、装配式施

工，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山西省新建、改建或扩建的民用建筑节能工程

中，以低温热水为热媒、地面辐射供暖采用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

的设计、施工及质量验收。

1.0.3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的性能、设计、施工及质量验收除应

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山西省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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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地面辐射供暖 floor radiant heating
通过埋设于建筑物地板中的管、线等以传导方式加热地面层，

再由地面层以辐射和对流的热传递加热室内空气，以达到取暖目的

的一种采暖方式。

2.0.2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 foam ceramic floor heating module
由泡沫陶瓷保温板在工厂预制而成带有固定间距和尺寸沟槽的

保温模块，用于地面辐射供暖系统的绝热层。

2.0.3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 foam ceramic floor heating module
system

地面辐射供暖系统中由泡沫陶瓷地暖模块、加热管及均热层构

成的系统。

2.0.4 泡沫陶瓷保温板 foamed ceramic thermal insulation panels
以黏土、石英、碱金属或碱土金属氧化物矿物为原料，或以陶

瓷废渣、珍珠岩尾矿、铁矿尾矿、赤泥、粉煤灰等工业固体废弃物

中的一种或几种为原料，辅以发泡剂等，经高温焙烧发泡而制成的

具有保温隔热性能的轻质板状陶瓷制品，也称为发泡陶瓷保温板。

2.0.5 均热层 heat distribution plates
采用泡沫陶瓷地暖模块供暖地面时，铺设在加热部品之下或之

上，或上下均铺设可使加热部件产生的热量均匀散开的金属板或金

属箔。

2.0.6 加热管 heating pipe
用于进行热水循环并加热辐射表面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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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的保温、隔热和防潮性能应符合国家

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民用

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

规范》GB 55015和其他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3.0.2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各组成部分应具有物理－化学稳定性，

所有组成材料应彼此相容并应具有防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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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 料

4.1 一般规定

4.1.1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主要组成材料宜包括：泡沫陶瓷地暖

模块、加热管、金属箔均热层等。

4.1.2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构造示意如图 4.1.2-1 和 4.1.2-2所示。

（a）构造示意图 （b）构造示意图

图 4.1.2-1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构造示意图

1—基层；2—找平层；3—泡沫陶瓷地暖模块；4—均热层；5—加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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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2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基本构造示意图

1—泡沫陶瓷保温板；2—预制凹槽

4.2 性能要求

4.2.1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尺寸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4.2.1
的规定。

表 4.2.1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尺寸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单位：mm

项目 尺寸 尺寸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泡沫陶瓷
地暖模块

长度 600 ±2.0

《无机硬质绝热制品
试验方法》GB/T 5486

宽度 600、400 ±2.0

厚度 45~65 +2.0

对角线差 — ≤3.0

泡沫陶瓷
地暖模块

开槽

槽宽 20 +2.0

槽深 20 +2.0

槽间距 200~3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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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非标准板按供需双方商定。

4.2.2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的沟槽尺寸应与敷设的加热管外径吻合，

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的总厚度应符合表 4.2.2的要求；

2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加热管直径应符合表 4.2.2 的要求；

3 均热层材料采用导热系数不小于 237W/（m·K）的金属板或

金属箔，均热层最小厚度宜满足表 4.2.2的要求。

表 4.2.2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总厚度、加热管直径及均热层最小厚度尺寸要求

单位：mm

项目 尺寸要求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总厚度 45~65

加热管（公称直径） 16 20

均热层最小厚度 0.2

4.2.3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的保温材料为泡沫陶瓷保温板，其主要性

能指标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4.2.3 的规定。

表 4.2.3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主要性能指标和检验方法

项目
性能指标

检验方法
Ⅰ型 Ⅱ型 Ⅲ型 Ⅳ型

导热系数
（平均温度
25℃±2℃）
[W/（m• K）]

≤0.052 ≤0.065 ≤0.080 ≤0.102

《绝热材料稳态热
阻及有关特性的测
定防护热板法》
GB/T 10294

密度（kg/m3） ρ≤130 ≤180 ≤230 ≤280
《无机硬质绝热制
品试验方法》GB/T

5486

蓄热系数
[W/（m2• K）]

≥0.8 ≥1.2 ≥1.6 ≥2.0
《建筑用发泡陶瓷
保温板》JG/T 511

抗压强度
（MPa）

≥0.20 ≥0.40 ≥0.60 ≥0.80
《无机硬质绝热制
品试验方法》GB/T

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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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3

项目
性能指标

检验方法
Ⅰ型 Ⅱ型 Ⅲ型 Ⅳ型

抗折强度（MPa） ≥0.10 ≥0.20 ≥0.40
《无机硬质绝热制

品试验方法》GB/T
5486

体积吸水率（％） ≤3
《无机硬质绝热制

品试验方法》GB/T
5486

尺寸稳定性（％）

[（70±2）℃，48h]
≤0.3

《硬质泡沫塑料

尺寸稳定性试验方

法》GB/T 8811

放射性核素限量
内照射指数 IRa≤1.0 《建筑材料放射性

核素限量》GB 6566外照射指数 Ir≤1.3

燃烧性能等级 A(A1)级
《建筑材料及制品

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

4.2.4 加热管应满足设计使用寿命、施工和环保要求，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加热管的使用条件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冷热水系统用热塑

性塑料管材和管件》GB/T 18991中的 4 级；

2 加热管的工作压力不应小于 0.4MPa；
3 管道质量和加热管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

的规定；

4 加热管宜使用带阻氧层的管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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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地面上的固定设备下方不应布置加热管。

5.1.2 采用地面辐射供暖时，生活给水管道、电气系统管线等不得

与地面加热部件敷设在同一构造层内。

5.1.3 进深大于6m的房间宜以距外墙 6m为界分区分别计算热负荷，

并分别进行管线布置。

5.1.4 加热管距离外墙内表面不得小于 100mm，与内墙距离宜为

200mm ~ 300mm，加热管间距宜为 150mm~300mm。

5.1.5 现场敷设的加热管应根据房间的热工特性和保证地面温度均

匀的原则，并考虑管材允许的最小弯曲半径，采用回折型或双平行

型等布管方式，加热管敷设平面示意图见附录 A.1。热负荷明显不

均匀的房间，宜将高温管段优先布置于房间热负荷较大的外窗或外

墙侧。

5.1.6 露出地面的加热管与分水器、集水器连接时，其外露部分应

加黑色柔性塑料套管。加热管安装密集处隔热做法示意图见附录A.2。
5.1.7 每个分支环路埋设部分不应设置连接件。

5.2 地面构造

5.2.1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辐射供暖地面的构造应根据其设置位置和

加热部件的类型确定，不同类型辐射供暖地面构造可按本标准附录

B 选用。辐射供暖地面的构造应由下列全部或部分组成：

1 楼板或与土壤相邻的混凝土垫层；

2 找平层；

3 防潮层(与土壤相邻地面) ；

4 围护结构绝热层；

5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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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热管；

7 均热层。

5.2.2 辐射供暖地面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与土壤接触的底层地面作为辐射供暖地面时，应设置围护

结构绝热层。设置围护结构绝热层时，围护结构绝热层与土壤之间

应设置防潮层；

2 直接与室外空气接触的楼板或与不供暖房间相邻的楼板作为

辐射供暖地面时，必须设置围护结构绝热层。

3 与供暖房间相邻的楼板，可不设置围护结构绝热层。

5.2.3 围护结构绝热层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土壤上部的围护结构绝热层宜采用泡沫陶瓷保温板；

2 直接与室外空气或不供暖房间相邻的楼板，围护结构绝热层

宜设在楼板底，绝热材料宜采用泡沫陶瓷保温板；

3 围护结构绝热层厚度应依据相应的节能设计标准，经计算

确定。

5.2.4 辐射供暖地面面层宜采用热阻小于 0.05（m2 • K）/W 的材料。

5.2.5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分为无均热层、有均热层两种类型。

当面层为木地板面层时，应采用设有均热层的泡沫陶瓷地暖模块，

宜在加热管之上铺设一层均热层。当面层为石材、地砖面层时，采

用无均热层的泡沫陶瓷地暖模块，泡沫陶瓷地暖模块及加热管上部

的水泥砂浆层中宜设金属网，金属网直径不小于 1mm，且网格间距

为 100mm。

5.2.6 采用泡沫陶瓷地暖模块时，分水器、集水器与加热区域之间

的连接管，应敷设在泡沫陶瓷保温板中。

5.2.7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辐射供暖地面的荷载不应大于地面设计荷

载。当楼面荷载大于供暖地面的设计承载能力时，应会同土建设计

人员采取加固措施。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10

6 施工

6.1一般规定

6.1.1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工程的施工，应建立完善的技术、质

量、安全管理保证体系、施工质量控制和检验制度。

6.1.2 施工单位应根据工程特点和施工条件，按照有关规定编制专

项施工方案且经审查批准，对从事施工作业的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和

必要的实际操作培训。

6.1.3 施工过程中，现场应做好安全防护，并有防火、防潮、防触

电等措施。应加强施工作业中的安全检查，做好施工人员的劳动

保护。

6.1.4 专项施工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设计概况及节点详图等）；

2 施工目标；

3 施工进度计划，主要材料、机具及劳动力计划；

4 施工工艺流程、施工方法及技术要点；

5 施工质量检查、验收及成品保护措施；

6 安全、环保、节能及其他施工技术措施。

6.1.5 施工安装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1 设计施工图纸和有关技术文件齐全；

2 施工方案应已批准，采用的技术标准和质量控制措施文件应

齐全并已完成技术交底；

3 施工现场具有供水和供电条件，有存储材料的临时设施；

4 外窗、外门安装完毕，地面清理干净；

5 相关水、电管道（线）预埋等工程已完成。

6.1.6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所有材料、产品进场时，应进行复检，

复检应为见证取样送检。

6.1.7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批量施工前，应在现场先施工相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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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做法和工艺制作样板间，确认合格后方可进行大面积施工。

6.1.8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的运输、存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进行遮光包装后运输，不得裸露散装；

2 运输、装卸和搬运时，小心轻放，不得抛、摔、滚、拖；

3 不得暴晒雨淋，储存在温度不超过 40℃且通风良好和干净的

库房内；

4 避免因环境温度和物理压力受到损害，并远离热源。

6.1.9 施工时不宜与其他工种交叉施工作业，所有地面留洞应在泡

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铺设施工前完成。

6.1.10 找平层表面平整度允许偏差为 2mm，且应干燥、无杂物、

无积灰、无损伤；墙面根部应平直，且无积灰现象。

6.1.11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施工过程中，加热管敷设区域严禁穿

凿、穿孔或进行射钉作业。施工人员严禁踩踏加热管，不得在施工

过程中对模块、加热管造成损伤。

6.1.12 施工结束后应绘制竣工图，并应准确标注加热管敷设位置及

地温传感器埋设地点。

6.2 地暖模块系统安装

6.2.1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施工工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楼面面层为石材、地砖时的施工工序为：基层找平→铺设泡

沫陶瓷地暖模块→安装加热管。

2 楼面面层为木地板时的施工工序为：基层找平→铺设泡沫陶

瓷地暖模块→安装加热管→铺设金属箔均热层。

6.2.2 楼板或混凝土垫层等基层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层地面施工质量验收合格；

2 基层平整、洁净、无杂物、无积灰；

3 基层采用水泥砂浆找平，找平层施工前基层洒水湿润，但不

得有积水。

6.2.3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铺设时，可将相同规格的标准模块拼接直

接铺设在找平层上。当标准模块的尺寸不能满足要求时，可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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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裁下所需尺寸的泡沫陶瓷地暖模块对其进行铺设，在切割过程中

应注意防火及用电安全。

6.2.4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铺设平整，且相互结合紧密；

2 板缝不大于 5mm，接缝黏接平顺；

3 模块间沟槽对齐。

6.2.5 加热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加热管敷设前，对照施工图纸核定加热管的选型、管径、壁

厚，并检查加热管外观质量，管内部不得有杂质。加热管按照设计

图纸标定的管间距和走向敷设，并保持平直且完全嵌入沟槽；管间

距的安装误差不应大于 10mm。加热管安装间断或完毕时，敞口处

随时封堵；

2 加热管切割采用专用工具；切口平整，断口面垂直管轴线；

3 加热管安装时防止加热管扭曲。

6.2.6 施工验收后，发现加热管损坏需增设接头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报建设单位或监理工程师，提出书面补救方案，经批准后方

可实施；

2 根据管材采用热熔或插电热熔的方式连接，或卡套式、卡压

式铜制管接头连接；采用卡套式、卡压式铜制管接头连接后，在铜

制接头外表面做防腐处理，并采用橡胶软管套，且两端做好密封；

3 在隐蔽验收记录及竣工图上清晰表示接头位置，并记录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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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质量验收

7.1 一般规定

7.1.1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强制性

规范《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建筑地

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国家现行强制性标准《建筑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

验收统一标准》GB 50210、《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和其他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及本标准的规定。

7.1.2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工程属于建筑节能分部分项工程的供

暖节能分项工程，施工过程中应及时做质量检查，对隐蔽部位在隐

蔽前进行验收，并应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必要的图像资料。

7.1.3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时，应对下列资料

核查，并纳入竣工技术档案：

1 设计文件、图纸会审记录、设计变更文件；

2 水泥砂浆、泡沫陶瓷地暖模块、加热管、金属板或金属箔等

原材料质量证明文件、进厂检验记录、进场复验报告；

3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相关图像资料；

4 检验批、分项工程检验记录；

5 其他对工程质量有影响的重要技术资料。

7.1.4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工程应对下列部位或内容进行隐蔽工

程验收，并应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必要的图像资料：

1 基层及其表面处理；

2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的规格尺寸和排列方式；

3 加热管材质、规格尺寸、排列和安装固定方式；

4 面层为木地板时，均热层的材质及厚度；

5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之间的缝隙处理。

7.1.5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检验批划分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14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构造层分项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按每一层次或每层施工段

（或变形缝）划分检验批，高层建筑的标准层可按每三层（不足三

层按三层计）划分检验批；

2 每检验批按自然间（或标准间）检验，抽查数量随机检验不

应少于 3 间；不足 3间，应全数检查；其中走廊（过道）以 10延长

米为 1间，礼堂、门厅应以两个轴线为 1 间计算；

3 检验批的划分也可根据方便施工与验收的原则，由施工单位

和监理（建设）单位共同商定。

7.1.6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检验批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验收；

2 主控项目均应合格；

3 一般项目应合格。当采用计数检验时，至少应有 90%以上的

检查点合格，且其余检查点不得有严重缺陷。

4 应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和质量检查记录。

7.1.7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含检验批的质量验收合格；

2 所含检验批的质量验收记录完整、真实。

7.2 主控项目

7.2.1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工程中材料进场时应做质量检查和验

收，其品种、规格和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核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按进场批次，每批随机抽取 3 个试样进行检查；质

量证明文件按照其出厂检验批进行核查。

7.2.2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进场时应对其导热系数、密度、抗压强度、

体积吸水率进行复验，复验应为见证取样送检。

检验方法：随机抽样送检，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复检报告。

检查数量：同一工程、同一材料、同一生产厂家、同一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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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型号、同一批号，复验次数不得少于 2次。

7.2.3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铺设过程中拼接缝隙不应大于 5mm，并用

粘结材料勾缝填满，表面应平整。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楔形塞尺检查。

检查数量：每层随机抽取，不少于 3 间，不足 3 间时应全数检

查；其中走廊（过道）应以 10延长米为 1 间计算。

7.2.4 防潮层（对与土壤相邻地面）和泡沫陶瓷地暖模块均热层的

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用钢针刺入、尺量。

检验数量：按检验批检查。

7.3 一般项目

7.3.1 找平层与楼板或垫层结合应牢固，不应有空鼓。

检查方法：用小锤轻击检查。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检查。

7.3.2 找平层表面应密实，不应有起砂、蜂窝和裂缝等缺陷。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检查。

7.3.3 找平层的表面平整度允许偏差为 2mm。

检查方法：2m 靠尺和塞尺检查。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检查。

7.3.4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应铺设平整、粘贴牢固、拼缝严密。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检查。

7.3.5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表面平整度允许偏差为 2mm，且应无裂缝。

检查方法：2m 靠尺和塞尺检查。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检查。

7.3.6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接缝高低差允许偏差为 2mm。

检查方法：2m 靠尺和塞尺检查。

检查数量：每层随机抽取，不少于 3 间，不足 3 间时应全数检

查；其中走廊（过道）应以 10延长米为 1 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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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辐射供暖

地面系统设计示意

A.1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辐射供暖地面加热管敷设平面如（图

A.1-1）、（图A.1-2）所示：

图A.1-1 加热管回折型敷设平面布置图

1—供水管；2—回水管；

图A.1-2 加热管双平行型敷设平面布置图

1—供水管；2—回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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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辐射供暖地面加热管安装密集处隔热

做法示意图：

图A.2 加热管安装密集处构造做法示意图

1—柔性套管；2—回水管；3—供水管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18

附录B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辐射供暖

地面构造示意

B.1 与供暖房间相邻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辐射供暖楼面构造示

意如（图B.1-1）、（图B.1-2）所示：

图B.1-1 与供暖房间相邻地砖楼面构造示意图
1—楼板基层；2—水泥砂浆找平层；3—泡沫陶瓷地暖模块；

4—水泥砂浆粘结层（设金属网）；5—石材、地砖面层；6—加热管

图B.1-2 与供暖房间相邻木地板楼面构造示意图
1—楼板基层；2—水泥砂浆找平层；3—泡沫陶瓷地暖模块（均热层）；

4—防潮垫；5—木地板面层；6—加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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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与不供暖房间相邻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辐射供暖楼面构造

示意如（图B.2-1）、（图B.2-2）所示：

图B.2-1 与不供暖房间相邻地砖楼面构造

1—维护结构绝热层；2—楼板基层；3—水泥砂浆找平层；4—泡沫陶瓷地暖模块；

5—水泥砂浆粘结层（设金属网）；6—石材、地砖面层；7—加热管

图B.2-2 与不供暖房间相邻木地板楼面构造

1—维护结构绝热层；2—楼板基层；3—水泥砂浆找平层；

4—泡沫陶瓷地暖模块（均热层）；5—防潮垫；6—木地板面层；7—加热管

B.3 与土壤接触房间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辐射供暖地面构造示

意如（图B.3-1）、（图B.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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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3-1 与土壤接触房间地砖地面构造示意图

1—素土夯实；2—混凝土垫层；3—水泥砂浆找平层；4—防潮层；

5—维护结构绝热层；6—泡沫陶瓷地暖模块；7—水泥砂浆粘结层（设金属网）；

8—石材、地砖面层；9—加热管

图B.3-2 与土壤接触房间木地板地面构造示意图

1—素土夯实；2—混凝土垫层；3—水泥砂浆找平层；4—防潮层；

5—维护结构绝热层；6—泡沫陶瓷地暖模块（均热层）；

7—防潮垫；8—木地板面层；9—加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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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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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
《无机硬质绝热制品试验方法》GB/T 5486
《硬质泡沫塑料尺寸稳定性试验方法》GB/T 8811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防护热板法》GB/T

10294
《冷热水系统用热塑性塑料管材和管件》GB/T 18991
《辐射供暖供冷技术规程》JGJ 142
《建筑用发泡陶瓷保温板》JG/T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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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土木建筑学会团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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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规范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的

设计、施工与验收，做到做到技术先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节

能环保、装配式施工，保证质量。

1.0.2 对采用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时的适用范围予以明确限定，

即本技术体系不仅适用于常用的民用建筑工程，包括居住建筑和公

共建筑，也可适用于工业建筑和既有建筑扩建工程。

1.0.3 本条明确提出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同时也再次强调本标准与目前国家、行业和山西省现行相关标准的

协调一致性，即本标准技术标准应不低于目前现行标准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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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5 均热层可使加热部件产生的热量均匀的散开，且具有一定热

导向性，形成均匀热辐射面而不会使发热体本身温度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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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水会对泡沫陶瓷地暖模块保温系统产生多种破坏，如保温性

能降低、冻融破坏、材料起泡、水与空气中的酸性气体反应生成酸

而对系统产生的损坏等。因此，泡沫陶瓷地暖模块进场外包装完好，

并储存在材料库房，不得露天堆放；泡沫陶瓷地暖模块保温系统应

防止雨、雪浸入，防止内表面和隙间结露。所有部件都应表现出化

学－物理稳定性，所有材料应是天然耐腐蚀或者是被处理成耐腐蚀

的。金属连接件应镀锌或涂防锈漆等防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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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 料

4.1 一般规定

4.1.1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保温系统的材料是保证地面工程质量和安

全的物质基础，概括为两大类：骨架材料、保温板材。

4.2 性能要求

4.2.1 规定了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的允许尺寸偏差要求。

4.2.2 为尽量增加加热管向上的有效散热量，且不影响木地板的直

接铺设，规定泡沫陶瓷地暖模块及其均热层的沟槽尺寸应与敷设的

加热管外径吻合。

1 限定泡沫陶瓷地暖模块总厚度是为了限定最薄处最小厚度，

以控制向下的传热损失。

2 限定均热层的最小厚度为 0.2mm，主要是为了保证均热层的

牢固性。均热层要求其导热效果好，采用金属板或金属箔，并规定

了导热系数的最小限值。

4.2.3 采用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的辐射供暖地面上部无填充层的均匀

地面压力，因此规定采用密度和压缩强度较高的泡沫陶瓷保温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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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 计

5.1 一般规定

5.1.1 在地面有遮挡覆盖的情况下，地面供暖系统的热量难以通过

地表面充分散热，就会造成局部升温。对低温热水系统，回水温度

就会升高，减少了室内供暖热量。因此，应考虑尽量避免覆盖遮挡，

在固定设备或卫生器具下方不应布置加热管，同时应尽量选用有腿

的家具，以减少局部热阻。

5.1.3 为适应外区较大热负荷的需求，确保室温均匀，对进深较大

房间作此规定。例如：住宅内通户门的大起居室，距外墙 6m 以内

无围护结构传热负荷，但有户门开启负荷，需分别加以计算。

5.2 地面构造

5.2.2-5.2.3 为减少辐射地面的热损失，与土壤接触的底层、直接与

室外空气接触的楼板、与不供暖房间相邻的地板，必须设置绝热层。

为保证绝热效果，绝热层与土壤间设置防潮层。直接与室外空

气或不供暖房间相邻的楼板，绝热层宜设在楼板下。《建筑内部装

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对顶棚的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大部分

规定为 A 级，由此可见，顶棚属于重要部位，要求相对较高。泡沫

陶瓷保温板属于 A 级材料，作为顶板绝热材料极大地提高了室内的

使用安全。

5.2.4 面层热阻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地面的散热量。实测证明，在

相同供热条件和地板构造的情况下，在同一个房间里，以热阻 0.02
（m2 • K）/W 左右的花岗石、大理石、陶瓷砖等作面层的地面散热

量，比以热阻为 0.10（m2 • K）/W 左右的木地板为面层时要高

30%~60%；比以热阻为 0.15（m2 • K）/W 左右的地毯为面层时要高

60%~90%。由此可见，面层材料对地面散热量的巨大影响。为了节

省能耗和运行费用，采用地面辐射供暖供冷方式时，要尽量选用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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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小于 0.05（m2• K）/W 的材料做面层。

5.2.5 为保证加热部件产生的热量均匀地散开，形成均匀热辐射面

而不会使发热体本身温度过高，铺木地板面层，泡沫陶瓷模块保温

板上表面设置均热层。均热层材料常用金属板或金属箔，均热层材

料的导热系数一般要大于237W/（m•K）。铝箔厚度宜大于等于0.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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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 工

6.1 一般规定

6.1.2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保温系统的工程质量是由性能合格的组成

材料以及符合要求的施工质量共同决定的，保温分项工程的施工与

其他分项工程施工的要求不同，每项工程具体情况也不同，施工方

应针对性地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以书面形式向施工人员进行技术

交底。必要时，系统供应方派出专业人员给施工单位提供技术服务，

有助于做好质量控制。

6.1.5 本条规定了施工前应具备的必要条件，如不具备这些条件，

不能施工。

6.1.11 目的在于保护加热管，免遭破坏。

6.2 地暖模块系统安装

6.2.1 合理的施工顺序是保证施工质量的关键，应认真遵守。

6.2.5 为了确保泡沫陶瓷地暖模块系统的供暖效果，必须按照设计

图纸施工。加热管间距误差不大于 10mm，实践证明是可以做到的。

为了避免安装好后一旦发现问题而引起返工，要求安装前作详细检

查。

加热管切割不好，断口不平整，与管轴线不垂直，都会影响管道的

连接质量，造成渗漏或通过截面减小，为此，提出了规范化的操作

要求和质量标准。

加热管应做到自然释放，不应出现扭曲现象，以免管道处于非

正常受力状态，影响加热管的使用寿命。加热管安装的环境温度与

弯曲半径有关，弯曲半径过小，会造成机械损伤和弯处“死折”，

本规定参考国外标准及工程实践经验。同时，在弯曲过程中，若圆

弧顶部不加以限制，则极易出现“死折”，即无弧度的折弯。

6.2.6 本条提出施工验收后发现加热管损坏需要增设接头时，为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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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各种接头与加热管具有相同的使用寿命应采取的补救措施。为了

接头再次渗漏时检修方便，规定在装饰层表面留出检修标识，应在

隐蔽验收记录及竣工图上清晰表示接头位置，并记录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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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质量验收

7.1 一般规定

7.1.4 本条列出泡沫陶瓷地暖模块保温系统工程通常应该进行隐蔽

工程验收的具体部位和内容，以规范隐蔽工程验收。当施工中出现

本条未列出的内容时，应在施工方案中对隐蔽工程验收内容加以补充。

7.1.5 本条提出建筑地面工程子分部工程和分项工程检验批不是按

抽查总数的 5%计，而是采用随机抽查自然间或标准间和最低量，其

中考虑了高层建筑中建筑地面工程量较大、较繁，改为除裙楼外按

高层标准间以每三层作为检验批较为合适。

7.1.6 本条规定的检验批的划分与国家现行强制性标准《建筑节能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

标准》GB 50210 保持一致。应注意检验批的划分并非是唯一或绝对

的。当遇到较为特殊的情况时，检验批的划分也可依据方便施工与

验收的原则，由施工单位与监理（建设）单位共同商定。

7.2 主控项目

7.2.1 泡沫陶瓷地暖模块保温系统的主要热工性能是否满足本条规

定，主要依靠对各种质量证明文件的核查和进场复验。核查质量证

明文件包括核查出场合格证、性能检测报告等。当上述质量证明文

件和各种检测报告为复印件时，应加盖证明其真实性的相关单位印

章和经手人员签字，并应注明原件存放处。必要时，还应核对原件。

7.2.2 本条规定了泡沫陶瓷保温地暖模块及配套材料进场复验的项

目，复验应为见证取样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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